
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一家公司预重整案 

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预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2023年 11月 29 日，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昌府区法

院”）作出决定，决定对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柱集团”）、山东

聊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建集团”）启动预重整程序，并于同日指定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金柱集团、聊建集团的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临时管

理人”）。 

2023年 12月 18 日，东昌府区法院决定对聊城聊建新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星公司”）、聊城市茌平区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智诚公司”）、山东金正新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正新科公司”）

启动预重整程序，并于 2023年 12月 27日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上述 3

家公司的临时管理人。 

2024年 3月 7日，东昌府区法院决定对聊城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日辉公司”）、山东盛世千岛山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

千岛公司”）、聊城市金源固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公司”）、聊

城市金弘固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弘公司”）、聊城东昌府区金海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聊城阿特方索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阿特方索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为上述 6家公司的临时管理人。 

为顺利推动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一家公司的预重整工作，实现债务人

财产及运营价值的最大化，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临时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和遴选预重整投资人，

并就招募和遴选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概况 

（一）金柱集团 

成立于 2003年 7月 24日，注册地为聊城市东昌东路 139号，登记机关为

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为 93893.1454万元，经营范围为：资质许可

范围内的工程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材销售；房屋租赁、建筑机

械设备租赁；仓储服务（化学危险品、易燃易爆品、易制毒品除外）；计算机软



件开发。（上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二）聊建集团 

成立于 1989年 6月 14日，注册地为聊城市东昌东路 139号，登记机关为聊

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为 35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工程总承包；线

路管道设备安装；勘察科研设计；装饰装修工程、土木建筑工程、市政、电力、

水利、公路桥梁、消防、钢结构及网架工程施工；建（构）筑物移位；（上述经

营项目凭资质证书经营）；建筑工程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对外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的资质许可

范围内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凭有效的

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职业技能培训（非学历）；

职业技能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期货、证券及相关业务咨询；

不含投资、融资、担保及相关业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服务；不含消费储值卡等

相关业务）；会议服务及展示展览服务；文化艺术交流及传播（演出除外）；园林

绿化施工，绿化养护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三）新星公司 

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注册地为山东省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昌东

路星美城市广场星美大厦 2 栋 9004 室，登记机关为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

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筑劳务分包；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四）智诚公司 

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2 日，注册地为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博平镇滨河大道 1

号，登记机关为聊城市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经营范

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金正新科公司 

成立于 2016年 6月 28日，注册地为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莘亭街道办事处北安

街 1号，登记机关为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为 16666万元，经营范围为



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研发、收储及深加工；纤维素、木质素、纤维板、生物

质板材、粘结剂、阿拉伯糖、木糖系列产品、可降解器具的生产、销售；农产品

种植、加工、销售；农副产品的研发、加工、销售；畜禽及水产品养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日辉公司 

成立于 2010年 4月 21日，注册地为聊城市东昌东路 139号，登记机关为聊

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销售、咨询；建筑及装饰材料销售；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七）盛世千岛公司 

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注册地为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博平镇 G309 国道

东 100 米盛世千岛山庄颐养中心院内 1#颐养楼，登记机关为聊城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注册资本为 37900 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

异味、废气）；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养老服

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八）金源公司 

成立于 2016年 11月 10日，注册地为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东路 139号 1907

室，登记机关为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为 29336.7万元，经营范围为：

房产购销；自有房产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凭有效的资质证书经营）。（上述经营

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金弘公司 

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4 日，注册地为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东路 139 号，登记

机关为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产购销；

房产租赁；物业管理服务。（上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金海公司 

成立于 2020 年 7 月 6 日，注册地为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办事处东昌



东路 139 号建工大厦 19 楼 1907 室，登记机关为聊城市东昌府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房地产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房地产经纪；日用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日用

百货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品牌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住房

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十一）阿特方索公司 

成立于 2015年 12月 2日，注册地为聊城市古楼南大街海源阁西邻，登记机

关为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

经营（凭有效的资质证书经营）。艺术品、玉器、瓷器、字画、书画（上述经营

项目不含文物）拍卖（凭有效期内的拍卖经营批准证书经营）；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策划；工艺美术品及工艺礼品（文物除外）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及商务信息咨

询（不含期货、证券、投资、融资、金融、担保类业务咨询；不含消费储值卡等

相关业务）；企业形象设计；会展服务；影视策划服务；家居用品销售。（上述经

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重整价值 

金柱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主要业务分为四个板块，分别为房地产板块、建筑板

块、养老板块、农业板块。 

（一）房地产板块 

金柱集团及关联公司开发有多个房地产项目，目前剩余未开发土地及在建工

程主要集中在千岛山庄项目。 

千岛山庄一期规划用地面积 194679.57 ㎡，总建筑面积 123518.89 ㎡，分为

AB、D两个地块。AB 地块由金柱集团开发建设，规划用地面积 181378.57 ㎡，总

建筑面积 105042 平方米，建设低密度住宅 252 套，多层住宅 72 套，商业 3 套，

截止目前已建设房产仅 1套低密度住宅未售。土地权证编号为：鲁（2023）茌平

区不动产权第 0006524 号。其中低密度住宅和商业已交付，多层住宅 29#30#楼

目前主体验收完成，外墙及屋面施工完成，室内厨卫墙地砖已完成，房间地板砖

粘贴完成，涂料腻子完成 80%，电梯和太阳能工程基本安装完成。D 地块由智诚

公司开发建设，规划用地面积为 13301 ㎡，总建筑面积 18476.89 ㎡，建设 4 栋



多层住宅 156 套。土地权证编号为：鲁（2021）茌平区不动产权第 0005845 号。

目前主体施工至四层，现处停工状态，截止目前未进行销售。 

千岛山庄二期分 A、B 两地块，其中 A 地块由金柱集团开发建设，截止目前

已全部销售并交付，B 地块由智诚公司开发建设，规划用地面积 58124 ㎡ ，总

建筑面积 65940.96 ㎡，建设多层住宅 72 套、叠拼住宅 248 套（40 套未开工）、

小高层住宅 64套和商业 16套，截止目前已建设房产共 141套未售，其中多层住

宅 2 套、叠拼住宅 120 套、小高层住宅 3 套和商业 16 套。其中 7#、8#、24#-

28#、34#-37#、44#-46#楼已竣工验收 。12#-15#、16#、17#楼主体施工完成，

装饰装修工程大部分已完成；22#、23#、29#、32#、33#、38#、39#、42#、43#楼

主体施工完成，外墙及屋面装饰工程基本完、安装工程室内预留预埋基本完成，

剩余 9#—11#、18#、19#楼未施工。项目现均处于停工状态。 

千岛山庄三期 A 地块由智诚公司开发建设，规划用地面积 10308 ㎡，总建筑

面积 15834.163 ㎡，建设 4 栋多层住宅 123 套（包括 3 套商业）。土地权证编号

为：鲁（2021）茌平区不动产权第 0005880号。目前主体施工已完成，内外墙抹

灰已完成，现处停工状态，截止目前未进行销售。 

（二）建筑板块 

聊建集团及新星公司共有建筑类资质 11 项，自成立以来多次承揽大型工程

施工项目，多次获国家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部优、省优、泰山杯

等奖项，其商号、商誉、商标等无形资产具有较高价值。 

聊建集团现有 “聊建”文字及图形组合商标三个，国际分类：37类，在建

筑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聊建集团现有资质如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发

证日期 2024年 2月 7日，发证有效期至 2029 年 2月 7日；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

二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发证日期 2024 年 1 月 3 日，发证有效期至

2025年 1月 3日。 

新星公司现有资质如下：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发证日期 2024 年 3月 28日，发证有效期 2029年 3月 28日；电力工程施工

总承包二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石

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承包一级，发证日期 2024年 1月 3日，发证有效期至 2025年 1月 3 日。 



（三）养老板块 

盛世千岛公司运营项目主要为公建民营中心敬老院项目、社区居家养老项目

和自营养老机构的运营。公建民营项目包括茌平振兴中心敬老院、茌平肖庄中心

敬老院、茌平贾寨中心敬老院、茌平博平中心敬老院、东阿姜楼中心敬老院、高

唐鱼邱湖中心敬老院、河南濮阳范县老年人养护中心等 7个项目。社区居家通过

整合后运营的项目包括东昌府区海德公园日间照料中心、开发区大胡社区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幸福食堂）、茌平区温陈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高新区先锋社区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幸福食堂）等四个项目。盛世千岛公司还举办了聊城千岛山庄医

院，医院按二级综合医院建设，为医保定点。同时，运营一家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茌平盛世润诚颐养园项目。目前养老版块共运营床位 1806张，入住老人 825

人，入住率达到 45.68%，共有员工 200余人（含劳务），项目运营状况良好。 

（四）农业板块 

山东金正新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莘县小康街西段北侧，其名下主要资产

为一宗工业用地及其厂房，土地权证编号为鲁（2018）莘县不动产权第 0001512

号，土地面积 93528 ㎡，土地到期日为 2068 年 6 月。在建工业厂房属于金柱农

业高科技园区项目，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后因疫情及资金状况等原因停工，其

中金正新科科研楼及仓库工程已基本完工。项目计划立足莘县丰富的农业资源，

采用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和农产品加工工艺建设玉米特强粉加工、玉米方便面加

工、绿色素（用玉米秸秆）提取、木糖醇（用玉米秸秆）生产、果胶提取以及相

关仓储等系列项目。 

三、招募目的和招募原则 

本次金柱集团招募投资人的目的在于最大化挖掘企业的重整价值，以充分保

障债权人的利益。本次招募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通过公平、公

正、公开的方式对全体意向投资人（以下简称“意向投资人”）进行。 

四、招募须知与条件 

（一）招募须知 

1. 本公告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同等适用； 

2. 本公告不构成要约，不具有重整投资协议的约束力； 

3. 本次招募意向投资人可以单独报名或以联合体形式报名； 



4. 临时管理人可根据预重整工作的需要随时中/终止或继续重整投资人的

招募； 

5. 本公告所述信息仅供意向投资人参考，并不替代意向投资人的尽职调查，

临时管理人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 

（二）招募条件 

临时管理人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对意向投资人进行招募，意向

投资人需具备以下条件： 

1.意向投资人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具

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2.意向投资人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3.如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对相关行业投资人的主体资格有规定的，意向投资

人应符合该等资格要求和条件。 

4.意向投资人应具备与投资标的相适应的资产规模和资金实力，具备确定的

投资资金来源，且保证其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5.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向投资人可以组成联合体参与本次招募，联合体应明

确牵头投资人，联合体成员均应符合上述全部招募条件。牵头投资人一经确定后，

未经临时管理人许可不得更换，牵头投资人未通过临时管理人初步审查或未经临

时管理人许可退出本次招募的，视为联合体未通过初步审查或退出本次招募。 

6.根据预重整工作需要，临时管理人认为意向投资人应符合的其他条件。 

五、招募流程 

本次投资人招募分业务板块进行，意向投资人可报名房地产板块、建筑板块、

养老板块、农业板块中的一个或多个，但所有材料均应按板块分别提交。 

（一）提交报名材料 

1.报名时间 

意向投资人应在 2024 年 5 月 15 日 前将报名材料纸质版提交至临时管理人

（地址同报名地址），同时发送报名材料扫描件至临时管理人邮箱。期限届满后，

临时管理人有权视情况决定是否延长报名期限。 

2.报名地址及联系方式 



（1）报名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路与湖南路十字路口东北角润

荷苑培训中心院内管理人办公室 

（2）电子邮箱：jzljglr@163.com 

（3）联系人：马律师 

（4）联系电话：15315788422/18066529892 

（5）工作时间：工作日 9:00-11:30，14:00-17:00 

3.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 

（1）报名意向书（见附件 1）。 

（2）意向投资人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材料，意向投资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 

（4）意向投资人报名承诺函（见附件 3）。 

（5）意向投资人简介（包括但不限于主体资格、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主营业务、历史沿革、组织架构、主要财务指标等；如以联合形式进

行投资，还应说明各联合体成员的前述基本情况以及联合体的角色分工、权利义

务安排等）。 

（6）若意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需提

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背景情况介绍；若意向投资人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需

提供基金管理人的背景情况介绍。 

（7）意向投资人征信报告。 

（8）意向投资人应提供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报告；若意向投

资人存续时间不足三年，应提供存续期间全部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报告。

意向投资人为自然人，须提供相应的资金实力证明。 

（9）联合体成员间就组建联合体签署的相关协议或说明文件的复印件（由

全体联合体成员加盖公章），并明确联合体牵头投资人。 

（10）保密承诺函（见附件 4）。 

上述报名材料纸质版应装订成册，提交一式贰份，每份均应加盖意向投资人

公章和骑缝章；如意向投资人为联合体的，则每一联合体成员均需加盖公章，牵

头投资人加盖骑缝章，并由牵头投资人负责提交上述报名材料。如意向投资人为



自然人的，签名处按捺手印。附件 3和附件 4 的承诺函模板不接受实质性内容修

改。 

意向投资人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完整报名材料的，临时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

或要求补正；如需补正的，意向投资人应在临时管理人要求的时间内补正并再次

提交材料，否则视为意向投资人未完成报名。 

（二）初步审查 

意向投资人提交报名材料后，临时管理人将对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报名材料以

及是否符合招募条件进行初步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意向投资人。临时管理人

在初步审查过程中对意向投资人的资格条件存在疑问的，有权要求意向投资人提

供补充证明材料。 

（三）缴纳报名保证金 

临时管理人将初步审查结果通知意向投资人，同时一并通知符合条件的意向

投资人缴纳保证金，意向投资人须在收到通知后 3个工作日内缴纳保证金。保证

金标准为 50 万元/业务板块，如投资人报名多个业务板块，应分别缴纳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缴纳保证金后方可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保证金账户: 

户名：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账号:1611003239200625766 

意向投资人以联合体形式报名的，由牵头投资人向临时管理人缴纳保证金。

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报名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报名。 

（四）尽职调查 

已缴纳保证金的意向投资人可以自行或委托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开展尽职

调查，临时管理人将根据实际情况向意向投资人统一开放相关尽调资料。意向投

资人开展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均由其自行承担。 

（五）提交方案 

意向投资人应于 2024 年 6 月 15 日 前向临时管理人提交书面具有可操作性

的《预重整投资方案》（一式伍份）。意向投资人可结合实际需要以资产转让或股

权转让为方案核心，股权转让可包括承债式或剥离非转让标的的方式。 

（六）遴选 



《预重整投资方案》提交后，临时管理人将组织评选，确定中选重整投资人

及备选投资人。关于遴选工作的具体流程、要求和时间安排，在全部合格意向投

资人提交《预重整投资方案》后，临时管理人将另行通知。 

（七）签署协议 

临时管理人将与中选重整投资人签署相关重整投资协议。重整计划草案经法

院裁定批准后，各方应按照相关协议及重整计划的内容履行。 

如中选重整投资人因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参与重整或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与临

时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则临时管理人将有权单方决定与备选投资人签

订《重整投资协议》。 

（八）报名保证金处理 

对于未入选的意向投资人，临时管理人最迟于与中选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

投资协议》前无息返还其已缴纳的保证金。对于最终入选的重整投资人，其已缴

纳的保证金将转为履约保证金（不计息），待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转为

投资价款（不计息）。 

对于中选但因自身原因未能与临时管理人正式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重整

投资人及拒绝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支付投资款或不履行重整投资人相关义

务的，已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六、其他事项 

本公告由临时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临时管理人所有。同时，临时管理人有

权决定中止、继续或终止本次招募相关事项，意向投资人一旦提交报名材料，则

视为对本公告内容和要求无异议，且不会基于临时管理人行使前述权利而进行任

何主张。 

意向投资人在本次招募过程中向临时管理人提交的文件均应以中文书写或

附有中文译本，本次招募过程中的工作语言为中文。 

特此公告。 

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一家公司临时管理人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